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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071666025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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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記者會資料(1071666025-1.docx)

主旨：重申醫療機構不得使用陰道回春或影射陰道整形有助改善

性關係等相關文句刊登醫療廣告，違者，依醫療法第103

條論處，請查照並轉知轄區醫療機構確實遵行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台灣女人連線、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107年8月

30日聯合記者會資料辦理。

二、按本部於105年11月17日以衛部醫字第1051667434號令公

告醫療法第86條第7款所稱「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」之

範圍包括「標榜生殖器官整形」。

三、次按「藥事法」第75條規定，藥物之標籤、仿單或包裝應

依核准內容刊載。若案內產品欲新增產品之用途或適用範

圍，應依藥事法第46條規定，由許可證持有藥商備齊相關

資料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變更。爰醫療廣告刊

登醫療器材之名稱、療程或效能等事項，應以核定之產品

中文仿單刊載範圍為限，前經本部103年4月9日以衛部醫

字第1031662475號、1031660858號函釋在案。又本部食品

藥物管理署迄今未曾核准具陰道回春效能之醫療器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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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副本抄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整形外科醫

學會、台灣婦產科醫學會，請本於專業自律之原則約束所

屬會員遵守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整形外科醫學

會、台灣婦產科醫學會、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 2018-09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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